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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规制与自由是研究生师生交往的两种价值倾向,二者在师生交往中具有不同的内涵与价值。研究生

师生交往从主体性、主体间性到他者性的范式转变表明,价值冲突实质上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经济层面表现

为学术指导与科研成果的冲突,伦理层面表现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冲突,情感层面表现为学术理想与现

实生活的冲突。基于勒维纳斯“他者性”伦理视角的审思,解决研究生师生交往的价值冲突,需要怀揣道德底

线,展现以规制保障自由的师生交往面貌;固守学术理想,追寻以规制保障自由的师生交往生活;释放学生个

性,重塑以规制保障自由的师生交往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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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师生交往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基础,也
是高等教育精英化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2020年

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强调“研
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为国

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研究生导师要

正确履行指导职责、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构建和谐

师生关系等。[1]”时下,研究生扩招带来众多值得审

慎和思考的问题,如师生之间出现著作权争议、学术

素养缺失、交往关系混乱等,这些问题源于不同类型

的价值观念冲突,基于学者们不同的价值倾向。从

已有研究文献来看,研究生师生交往主要表现为两

种价值倾向,一种认为应该规范导师考核制度,引起

导师对学生学业指导的重视;另一种认为应该以理

性的视角审视“导研关系”,促使师生交往朝向民主

自由的方向发展。基于此,明晰研究生师生交往中

“规制”与“自由”的价值关系,分析其价值冲突,确认

其价值选择,以期构建静默而有张力的师生交往

关系。

一、规制与自由:研究生师生交往的两种

价值倾向

规制与自由在研究生师生交往中代表了两种不

同的价值主张,“规制”表现为对导师权利的规范与

制约,宣扬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师生交往带有强烈

的外界干预成分。“自由”表现为师生对高深知识的

追求,传达的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师生交往存在空

间和时间上的错位。从当前的教育与理论实践来

看,规制与自由是研究者对师生交往问题选择的两

种价值倾向,高校教育工作者致力于科研与教学的

同时,避不开师生交往的价值取向问题。
(一)研究生师生交往中“规制”的内涵与价值

规制是一个法律术语,一般解释为规范、制约。
通常情况下,“规制”与“行政规制”同义,指行政主体

为了维护秩序或者事先防止危险,而对私人的自由

和权利进行限制。规制具体表现为政府或其他机关

制定的正式规则,然后通过一定的规则进行控制。



回溯我国传统教育的“规训”性质,主要是以“道德”
和政治的外在条件制约人性,“规训”的内涵体现在

政治权利和道德话语两个方面,以此对人进行控制

和“驯化”[2]。在高等教育情境中,研究生师生交往

的“规制”内涵等同于“规训”,规制作为名词理解为

规章、制度和纪律,作为动词解释为制约、管理和教

化。师生是规制的实施对象,是规制主体通过权力

来改变人的教育方式,凸显出对人的塑造性。福柯

曾表示,“规训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

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3]。”由此可见,规制是

一个中性词,它本身包含“善”与“恶”两个方面。在

研究生师生交往中,如果发挥规制的正向功能,就能

够通过规则来维护高校管理秩序,纠正规制师生交

往的不正当行为;反之,如果规制主体引发出消极功

能,私人的权利和自由就会无限膨胀,导师与学生之

间的关系也会随之异化。研究生师生交往中的“规
制”,较多体现为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师生关系,这
种关系会随着师生交往的意愿不断转变,师生交往

时常停留在主体与客体的认识阶段,缺少内在构成

关系的理解。因此,规制是对研究生师生交往的一

种制度保障,这种制度保障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

规定着师生在学术领域内的交往行径,另一方面约

束着师生在生活中的交往底线。
从人际交往的认知发展本质来看,“规制”在研

究生师生交往中的价值,体现为双方的交往目的、交
往过程和交往结果。研究生师生交往的目的是创造

知识,并通过知识授受来凸显知识的价值。客观主

义的知识观表明,知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知
识是师生交往的中介,导师不单是知识的传授者,学
生也不光是知识的接收者,他们自身都是知识的传

播者,彼此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具有自主选择的个

体。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师生交往所产生的知识往

往被独立占有,从而变为科研工作的工具。学生在

这个过程中逐渐物化为知识的“容器”,导师则矮化

为知识的“布道者”,师生之间的交往也就被异化为

单向度的授受关系[4]。研究生师生交往的过程是规

范制度的过程,制度是师生交往的具体形态,通过制

度达到一定的育人要求。正因如此,师生交往被规

定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有限度地分配着教育资源。
从高校推行的规章制度来看,制度逐渐演变为师生

交往的一种规训武器。对导师来说,落实研究生培

养制度是他的本职工作,通过对学生的学业指导及

生活指引,完善自己的职业生涯道路。对学生来说,
遵守制度是他的学术本能反映,通过与导师的学术

交流,达到一定的学术造诣。研究生师生交往的结

果是寻觅学术生活,学术生活是师生交往的重要场

域,通过学术生活改变生活认知,进而提高生活质

量。师生交往的学术生活伸缩在“象牙塔”和“黄土

地”之间,师生既要树立学术理想,又要面对现实生

活,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学术研究来源;这种价值

冲突之间的拉扯也会致使师生交往边界模糊,师生

之间出现信任危机,最后彼此不停地开始试探或

妥协。
(二)研究生师生交往中“自由”的内涵与价值

自由是一个政治术语,通常指公民依法享有某

些不受干涉的行为权利。英国学者赛亚·柏林认

为,自由包含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5],这两种自由都

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消极自由概括为免于外部强

加地、任意地干预或约束个人去做他有能力做的事

情,即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没有权责关系,二者是相互

独立的个体,师生交往是以社会公众中的“他者”身
份出现的。积极自由的涵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主

人的愿望,他的生活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外在的强制

力;也就是说,研究生与导师的自由生活首先是对自

己负责,其次是对公众负责。相应地,师生交往中的

“自由”需要遵守两条原则:第一,当自己的行为结果

不牵涉另一方或其他人时,就不需要对外做出解释;
第二,当自己的行为侵害到另一方或其他人员利益

时,就需要根据社会舆论做出判断,必要时服从社会

或法律的惩罚。众所周知,自由在公众生活中是有

限度的,自由给予每个人的空间都有一定的张力。
导师与学生的交往空间既具有来自社会公众的干

预,又具备个人“公益性”的合理诉求。显而易见,在
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我们都无法拥有绝对的

自由,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和侵犯他人权益。从这

个意义上讲,研究生师生交往的“自由”本质是否定

性的,这种自由是师生主体间所建立的能够在不受

任何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地探讨学术研究与现

实生活的公共关系,并且是一种排斥外界所强加的

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在实践生活中,自由是研究生

师生交往的一种“他律”精神状态,既包含个人对社

会的适应过程,也体现了个人不断调整对公众道德

观念的认知。
相较于规制在研究生师生交往中的价值,自由

的价值则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自由”在研究生师

生交往中的价值并不是纯粹的人格品质熏陶,也不

只是知识上的情感依赖和寄托,它是师生在追求高

深学问时,共同萌生的一种知识启迪、道德意识和情

感关怀。从师生交往的目的来看,自由重视知识交

流和启发。冯友兰先生说:“情束缚了人,而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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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从束缚中解脱出来,这就是自由[6]。”导师和研

究生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更是知识的创

造者;这种“创造”来自师生之间的理性交往,是基于

自身研究领域产生的思维火花碰撞,进而达到研究

领域的新突破。从师生交往的过程来看,自由凸显

责任和义务。自由包含着对公共道德的承担,意味

着师生在学术交往中要遵循学术规范,在生活交往

中要遵从伦理道德要求。自由虽然常常被限定在制

度规范之中,师生交往行为受到一定的约束,但是师

生交往的自由限度必须以伦理的形式进行价值审

视,并通过对德性的追求来获得行为自律。从师生

交往的结果来看,自由强调学术素养和情感关怀。
研究生师生交往所追求的生活不是理想与现实之间

的“中间地带”,学术理想和现实生活都需要真情实

感进行浇灌,想要融合中间地带需要学术素养的补

给。导师和研究生共同追求的学术场景是,导师始

终坚守着职业道德底线,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学习平

台;学生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要求,认可导师申请的科

研项目,自愿加入导师团队并为之努力。

二、规制抑或自由:研究生师生交往的价

值冲突表现

价值冲突表面上是两种价值的彼此否定和相互

竞争,如道德价值与利益价值的冲突,政治价值与文

化价值的冲突。事实上,一种价值和另一种价值本

身不会冲突,发生冲突的是人们的价值评价和价值

选择;价值冲突的实质就是价值观念的冲突[7]。在

高等教育领域内,尽管研究生师生交往的内涵和价

值会相互牴牾,二者交往中的规制与自由却是对立

统一的;师生交往呈现出从主体性、主体间性到他者

性的范式转变,具体表现为学术指导与科研成果的

分离、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分解、学术理想与现实

生活的分化。
(一)经济层面:学术指导与科研成果的分离

从主体性理论视角来看,研究生师生交往没有

摆脱“主—客”二元论的范畴。师生交往的媒介是通

过知识传达的,这就使得双方经常以物化的态度来

认识彼此,进而宣扬自己的主体性。研究生师生交

往不同于中小学或大学的师生交往形态,导师与学

生不仅仅是以书本知识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更多

的是对知识(研究领域)的认识和理解,借以通过知

识这一媒介发挥出个人的社会价值,最后由知识衍

生出的经济价值应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当下的

学术场域中,“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

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

界限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8]。”无论是导师的研究

方向,还是学生的研究领域,由知识串联起来的科研

过程与科研成果日益产业化;研究生师生交往的张力

取决于学术市场的联合和知识型密集产业的发展,在
学术指导与科研成果之间产生一定的价值冲突。

一方面,师生之间的学术指导受到研究生培养

制度的负面影响。导师与学生的科研过程一直被

“导师制”的负面作用影响着,部分导师学术权利过

大,学生被迫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没有时间和精力

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科研过程逐渐演变为替导师

“打工”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导师与学生被异化

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学术市场的联合也促使师

生的学术活动围绕“经济性”价值展开。詹姆斯·杜

德斯达曾对这种功利性的交往行为进行了批判,他
认为“有些教师采取的几乎是一种封建态度,把研究

生首先看作是为他们科研项目工作的奴隶,而不是

接受教育和攻读学位的学生[9]。”在整个科研过程,
学术指导体现在导师、学生孕育学术成果的过程中。
对于导师来说,学生从课题选择到论文写作发表,都
需要进行规范地指导,导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

生的科研进程。对于学生来说,科研指导提升了个

人的学术能力,在与导师的学术交流中,需要保持积

极乐观的学习态度、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和稳中求

进的知识累积,一旦出现畏难情绪,就很难在研究领

域里大放异彩。师生共同致力的课题研究本质上是

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由于掺杂了学术、政治、市场等

规制因素,师生在科研过程中的交往形态再也回不

到“纯粹科学的研究”。
另一方面,师生之间的科研成果是追求学术造

诣的话语表达。研究生师生交往意味着对科研成果

的共同承担,科研成果的归属权需要考量师生双方

的劳力和智力付出。在整个科研过程中,知识作为

导师与学生的沟通媒介,它的经济价值不同于一般

的商品交易;有形商品可以通过市场进行流通,知识

所创造的科研成果却不能依靠买卖获得[10]。科研

项目本身具有很强的规范性,项目申请和批准需要

严格的操作流程,课题涉及的知识具有很高的专业

性,科研成果是师生双方协同完成的。然而,伴随着

知识型密集产业的发展,导师、学生的科研过程与科

研成果发生冲突,师生之间存在工作量分配不均、署
名权争议等问题。在当下的研究生师生交往中,科
研成果缺少一定的规范要求和自由限度,导师对知

识的传递往往是以静态的、确定的授课方式呈现的,
如何评估导师的贡献价值有待商榷。部分导师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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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职称、申报项目,将学生当作免费劳动力,自己在

课题项目上挂名,所有科研工作分配给学生完成,有
时甚至占用学生的科研成果。有些学生为了达到毕

业要求,在完成科研项目的同时,不与导师商讨就对

外发布论文,无意间泄露课题数据,导致科研项目成

果付诸东流。从研究生师生交往的经济性层面来

看,规制是缓和学术指导与科研成果冲突的必要

手段。
(二)伦理层面: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分解

从主体间性理论视角来看,研究生师生交往反

映的是一种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主体间性强调师

生双方的相关性、和谐性和整体性,反映的是师生之

间知、情、意、行独特关系的复杂结构[11]。导师与学

生的交往价值是通过教学实践实现的,一般表现为

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导师作为指导者,其学术水

平和职业素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学生作为

被指导者,在接受导师学术指导的同时,已经具备了

相应的社会价值观。学生与导师的思想观念虽然在

发展方向上是趋于一致的,但是时代环境和年龄差

距造成的代际认知不同,导致二者的道德认知与道

德行为不相一致;师生交往往往陷入传统的“师道尊

严”观念中,经常出现“道德两难”境况。
一方面,师生之间的道德认知被固化在传统道

德观念中。研究生师生交往传承了以往的道德认知

观念,师生角色被镶嵌在伦理性的道德至高点。“伦
理性要求导师成为伦理与道德的化身,在学术上、道
德上作为研究生的楷模,热爱学生,具备无私奉献、
‘呕心沥血’‘循循善诱’等品质[12]。”导师需要不遗

余力地指导学生,致力于社会乃至全人类进步做贡

献;避免关涉学术研究的“经济性”价值。对于研究

生的学术身份,他们应该专心致志地学习,毕业进入

研究所或大学里做科学研究,而不是选择在一线城

市工作或县城生活。这种来自社会固化的道德认知

偏见,将研究生师生交往圈定在“象牙塔”内,随着时

间的推移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学术不端问题。当师

生交往的学术道德认知与功利性追求相结合时,科
研动机就会发生改变,面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

的视听混淆,师生很可能会随波逐流。导师为了晋

升职位或完成科研项目,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价值,理
所当然的将学生视为“工具人”;学生为了顺利毕业

而另辟蹊径,滋生抄袭、剽窃、代写、代发等不良念

头;师生将研究生教育定位为提升学历的“加工厂”。
身处于学术领域的前沿里,研究生师生交往的特殊

性造就了不同于大众的道德认知观念,这种认知观

念虽然被赋予了特殊含义,但是不应该失去它最本

真的模样。
另一方面,师生之间的道德行为需要给予一定

的发展空间。研究生师生交往的道德行为是在道德

认知观念中产生的,道德行为体现在公共关系的交

往行为中。正如“导师与学生在分享共同的旨趣和

能力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知识

产权和作者名誉、身份的冲突,在合作中的争吵,被
剥削的感觉,评价中的问题,发展私人独立性与亲密

性之间的张力,甚至恋爱关系等等[13]。”交往行为是

导师与学生在德行方面的外在表现,二者可以在学

术造诣上突破时代和年龄差距,达到“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境地。但是,师生之

间的恋爱关系则不会被大众所认可,即便是通过合

法手续得到证明,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好像蒙上了

一层“遮羞布”。因此,遑论师生之间出现不正当的

交往行为,社会舆论可以把师生的学术品行淹没在

汪洋大海中。在当下的研究生师生交往关系中,导
师与学生的学术交往行为愈发紧张,导师在办公室

指导学生时不敢关闭大门,在公开课甚至专业课上

不敢随意发表个人观点。学生在熟知各种“潜规

则”、自杀等频发事件之后,对导师的道德行为产生

质疑,有些学生甚至在与导师谈话时录音、拍照,时
时刻刻都在监督老师的行为。长此以往,师生之间

这种过度性的自我防御,必然使师生交往的道德认

知观念与道德行为发生冲突。
(三)情感层面:学术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分化

从他者性理论视角来看,研究生师生交往不是

追寻哲学意义上的“同一性”,二者作为交往主体中

的“他者”,在学术领域和现实生活之间必然存在差

异,且各自占有绝对地位,同时也呈现出不对称的平

等关系[14]。这种不对称性表现为“我对他者的道义

和责任,并不意味着我要从他者那里期待回报[15]。”
也就是说,他者性超越了师生交往“主体—客体”“主
体—主体”的占有和同化,导师与学生在知识授受上

不是单一性主体的接受,还存在情感层面的不对等

性。师生之间学术交往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而
学术理想的追寻是无限的;师生面对学术理想的情

感寄托很多时候是无处安放的。基于学习认知水平

的“高原反应”,师生情绪化的交流和表达也会阻碍

现实生活的情感诉求,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价值

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一方面,师生之间的学术理想基于个人的学术

期望。研究生师生之间的学术期望价值存在差异,
实现学术理想既需要规范的知识积累,也应该努力

做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探索者。导师期望学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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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到更高的学术造诣,通过读文献、做课题、参加

会议、发表期刊等方式,拓展学生的知识广度,为更

高的学术追求做铺垫。但是,每个人对知识的领会

和把握是有限度的,因为“思想、观念,不可能以观念

的形式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只有当他亲身

考虑问题的种种条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才算

是真正思维[16]。”导师眼中某个学生潜在的“学术造

诣”,并不一定能被届时激发,导师对学术领域的前

沿认知也不可能全部以显现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对

大多数学生来说,学术期望与学术理想有时甚至是

反方向的,在做课题、读文献、参加会议时,学生自身

并没有将这些学术活动与学术理想联系在一起,形
成一套科学规范的学术思维框架。因此,在研究生

师生交往中,师生之间的学术期望价值从学生入学

到学生毕业逐渐消退。除此之外,当导师对所有学

生寄予同一学术期望时,学生自身的“他者性”价值

也就被抹杀了;根据师生学术交流时的态度、眼神、
语言可以看出,二者的学术理想缺少一点情感关怀。
学生发表学术观点,导师提出学术建议,二者原本是

交互式的他者对话,只是在学术规范里,学生经不起

导师询问,并常常因为个人情绪将课题研究、论文写

作搁置,最后失去对学术的热情。
另一方面,师生之间的现实生活具有普适性的

社会样貌。研究生师生交往的现实生活与学术生活

互为表里,单一性的现实生活必然导致交往主体缺

少“人情味”。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师生之间的现实

生活常常围绕学术生活展开,二者的工具性交往观

念呼之欲出,进而现实生活受到学术生活的制约;师
生“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举止的期待,并
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

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7]。”
导师认为学生能够协调好与家人、同学和朋友的关

系,合理地分配学习与生活,这样就能给予他们更多

的学业指导;实际上,学生会潜意识地把研究生身份

当作不谙世事的“保护伞”,他们没有导师丰富的生

活阅历,不懂得如何与他人融洽相处。但是,以学术

生活的标准来定义现实生活,本身就存在矛盾和冲

突;导师根据学生的学科背景、知识基础去定性学生

的个人素养,必然会有“刻板印象”之嫌;学生私下讨

论导师的学术历程,将论文发表、科研项目等学术成

果作为评价导师生活状况的依据,也会存在浑水摸

鱼、情感寄托等心理。当下,研究生师生交往空间已

经发生转变,如微信视频、腾讯会议、钉钉等 APP,
交往场所由以往的面对面对话转移到封闭式的线上

交流,师生互动局限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一旦因

个人原因错过了这一过程,便无法参与其中。

三、以规制保障自由:研究生师生交往的

应然选择

研究生师生交往在运用规制或自由时有触及两

种暗礁的危险:一方面师生交往的形态业已形成,制
度化的交往空间难以发生改变,自由最后会演变成

为一种教育口号;另一方面,导师或学生沉浸在理想

化的交往情景中,期许着对方应该如何去做。基于

勒维纳斯的“他者性”伦理视角,解决研究生师生交

往的价值冲突,需要重新审视导师和学生“他者性”
的交往身份,展现以规制保障自由的师生交往面貌,
追寻以规制保障自由的师生交往生活,重塑以规制

保障自由的师生交往主体。
(一)怀揣道德底线:展现以规制保障自由的师

生交往面貌

研究生师生交往关系一般被分化为学术指导

型、老板—雇员型和放养型,这种以师生主体判定师

生交往形态的道德认知是刻板的。不管哪一种人际

交往类型,伦理性都是“导研关系”的固有属性,二者

最先构成教学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面对传统伦

理关系中的“尊师重道”“师道尊严”等观念,师生交

往需要怀揣道德底线,展现以规制保障自由的师生

交往面貌,并通过他者面貌唤醒道德意识,打破古典

师生关系里的道德想象。首先,厘清导师与培养单

位、学生与培养单位、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权责关系。
从法律意义上来看,“研究生导师聘用协议属于现行

《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培养单位和导师之间的

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研究

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教育服务合同关系[18]。”简
言之,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不产生直接的法律责任,
培养单位按照法律规定在高等领域内向研究生提供

教育服务,他们之间都是一种合同关系;导师与研究

生在法律层面没有一对一的权责关系。因此,通过

明晰师生之间的权责关系,需要呈现出师生他者性

的真实交往面貌,让导师和研究生产生衡量个人的

道德标准,进而做出适宜的道德判断。其次,澄清研

究生师生交往的道德认知边界。研究生师生交往需

要区分出与中小学、大学师生交往的道德认知边界,
如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为人

师表”等。它们虽然对研究生导师具有同等的道德

约束力,但是不应该无限扩大导师的职业道德范围。
研究生导师与学生之间没有法律层面的权责关系,
导师作为培养单位的代表,对学生的指导仅限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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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领域内;导师的学术成就与道德品质不一定

完全适配。在与学生的面对面交往中,导师对学生

做出的种种回应,都体现了对他者(学生)的责任,即
坚守教师职业素养和道德底线,发挥学科专业、研究

领域的价值。学生作为导师面对面的他者,需要保

持正确的学术立场,规范自己的学术行为。最后,强
化研究生师生交往的公共责任行为。面对社会公众

强加赋予的道德责任观念,师生需要把握基本的公

共责任意识,不跟随社会舆论的“风向标”,不触及学

术底线。研究生师生交往的边界是有限度的,针对

师生之间不正当的交往行为,虽然可以进行道德层

面的谴责,但是不应该被放大到社会公众关系中讨

论,更不应该将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固化在学术研

究领域里。强化研究生师生交往的公共责任行为,
是为了获得与他人共处的德性,二者是一种不对称

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不向他人索取回报。
(二)固守学术理想:追寻以规制保障自由的师

生交往生活

研究生师生交往的学术理想与现实生活交融在

一起,固守学术理想不是失去娱乐的真空地带,面对

现实生活也不是功利性的被迫选择。导师和学生在

遵循一定规章制度的同时,也透露着人际交往中的

美好品质,如平等相待、诚实守信、宽容谦让等。追

寻以规制保障自由的师生交往生活,需要正视研究

生师生交往的他者性身份,摆脱人际交往关系中的

占有和同化,逃离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建构。
首先,规范研究生师生交往中“导师制”的权限。在

高等教育领域内,导师制的弊端初露端倪,师生交往

被异化为“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导
师制包含了导师遴选制度、导师监督制、导师业绩制

等,这些制度的初衷是发挥导师的“引领性”作用,减
少“指令性”的约束行为,弱化学生对规范制度的束

缚性感知,比如尊重学生参加课题研究的意愿,合理

分配科研指导时间,客观对待科研项目成果。与此

同时,展现导师制衍生功能的张力,不以职称、科研

成果作为聘任研究生导师的唯一标准,减少导师对

学生同一性的指导和管控,并将导师制的权限转向

为他者的服务意识,充分调动学生与导师互动的积

极性。其次,把握研究生师生学术理想的“最近发展

区”。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强调教学要走在儿童

现有水平前面,这里最近发展区是指导师对学生学

术能力的把握,找到学生已有学术水平和现有学术

水平之间的差距,增进学生的学术成长空间。学术

期望具有一定的阈值点,过高或过低的期望阈值都

不利于师生交往。研究生一年级阶段,导师可以给

予学生较高的学术期望值,安排各种各样的学习任

务,全面提升学生的学术能力。研究生二年级、三年

级阶段,导师应适当减弱对学生的学术期望值,根据

学生的学术能力进行培养,帮助学生继续深造或选

择就业。最后,充实研究生师生交往的学术生活。
赫尔巴特主张建立以“情感一致”为基础的师生关

系,并把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多样性活动作为

真正的教育手段[19]。学术生活基于现实生活并高

于现实生活,研究生导师理应超越“我”的学术生活,
转向学生的现实生活,并引导学生面对现实生活中

的酸甜苦辣,在即将褪去学术热情时,保留一份人与

人之间的温情。面对师生交往的工具性观念,学校

可以组织多种多样的师生互动活动,如邀请各个学

院的研究生导师进行主题讲座,举办学院名著读书

交流会,开展师生趣味活动比赛,拓展师生之间的交

流空间。
(三)释放学生个性:重塑以规制保障自由的师

生交往主体

研究生师生交往关系是一种角色互换关系,“他
者”是指研究生导师之外的所有学生,相对于学生而

言,研究生导师又成为所有学生的他者。在这个角

色互换过程中,释放学生个性对师生交往的意义重

大。导师尊重和释放学生的个性,等同于自身获得

了尊重和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着以规制保障

自由的交往主体,学生在与导师的交往中始终感受

着尊重、自由。首先,给予学生充分的发言权。事实

上,大多数学生与导师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鸿沟,学
生的真实样貌可能会让导师感到诧异;如果导师同

化或排斥学生的认知和行为,那就意味着磨灭了学

生的个性发展。研究生导师需要转变传统的师生交

往观念,尽可能地创造平等、尊重、宽容、信任与爱的

对话条件,鼓励学生用最直接、简单的方式表达自

己。在与学生日常交往中,导师要擅于倾听学生的

个人诉求,不打断学生的连贯性发言,不贬低学生的

个人观点,不过多干涉或约束学生的个人生活。毋

庸置疑,任何排他性的偏执观念都是“冷暴力”,大多

数学生在研究生阶段已经形成完整的社会认知结

构,导师要尝试接受学生的选择和决定,尽可能地帮

助学生完成设定的目标。其次,认可学生感兴趣的

研究领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学生感兴趣的研究

领域可能与导师的研究方向、当下的研究热点不相

一致。研究生导师可以鼓励学生从感兴趣的研究领

域着手,并为学生提供便利的科研条件,如学术指

导、实验器材和相关科研经费等。通过认可学生自

主性的学术研究过程,让学生体验到学术研究的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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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与艰辛,形成他们个人的学术思维方式,并以此作

为贴合导师研究方向的契机。研究生导师作为学生

的重要他者,导师认可学生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对

他者无条件支持的责任体现。从长远来看,导师能

够引领学生在热衷的研究领域内有所成就,促使学

生把兴趣变成专长。最后,挖掘学生潜在的科研能

力。在研究生师生交往中,学生具有“他者性”的个

体价值。研究生每一次与导师的学术交流与探讨,
都是在不断完善自己的认知结构。研究生导师可以

凭借自身严密的逻辑思维、敏锐的学术嗅觉和前瞻

性的育人方式,根据学生的科研过程、科研成果以及

生活习惯做出判断,哪些学生适合在理论思辨方面

做深入研究,哪些学生适合做实证量化方面的数据

分析;充分挖掘学生的科研特质,提升学生潜在的科

研能力。由是,学生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进而萌生一种道德意识和情感关怀相融合的学术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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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orFreedom:ValueConflictandOptionsintheCommunication
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

YANShouxuan,ZHAOXiankui
(SchoolofEducation,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Liaoning,China)

Abstract:Regulationandfreedomaretwokindsofvaluetendenciesinsupervisor-postgraduatecommunication,whichhave
differentconnotationsandvalues.Theparadigmchangefromsubjectivity,intersubjectivitytoothernessinthecommunication
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showsthatthevalueconflictisessentiallytheconflictofvalues.Ineconomicaspect,it
presentsastheconflictbetweenacademicguidanceandscientificresearch,inethicalaspect,itappearsastheconflictbetween
moralcognitionandmoralbehavior,andinemotionalaspect,itisakindofconflictbetweenacademicidealandreallife.Based
ontheanalysisofLevinas'viewonEthicsofOtherness,theauthorsproposethatinordertosolvethevalueconflictbetween
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incommunication,weshouldkeepthemoralbottomlineinheartandensureasituationinwhich
freecommunication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isguaranteedbyregulation,adheretotheacademicidealandpursue
alifeinwhichfreecommunication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isguaranteedbyregulation,andweshouldrelease
theindividualityofpostgraduatesandreshapeanenvironmentin whichfreecommunicationbetweensupervisorsand
postgraduatesisguaranteedbyregulation.
Keywords:postgraduate;supervisor-postgraduatecommunication;regulation;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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